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6  燃气经营许可证的核发
06-1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核发
一、行政审批内容

昆明市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经营许可，行政许可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第40条；

(二)《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2、5、10、11条；
(三)《云南省城市燃气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14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有数量限制，按照《昆明市燃气发展规划》进行许可。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2、5条。

四、审批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气源；

（二）有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生产、储配、运输、充装、计量设施和安全设施；

（三）有固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四）有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并与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安全经营服务责任书》；

（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六）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具有相应资格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

（七）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抢险抢修队伍及装备；

（八）新型气体燃料应具备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检测、试运行合格的证明。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0条。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企业名称、住址、拥有的主要设施名称、地点、申请经营的燃气类别、办理人员姓名、联系电话等（原件1份）；
（二）企业生产或销售的燃气气源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并具备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的检测证明（复印件1份，验原件）；
（三）企业的储配站、充装站、供应站等主要生产经营场所，提供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工商、消防、质量监督局等部门的相关审批手续（复印件1份）；
（四）企业的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手册及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的《安全经营服务责任书》（复印件1份）；
（五）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立及人员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六）企业负责人、主要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职务、职称、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七）企业抢险抢修队伍及装备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八）新型气体燃料的生产、储配、使用应提交经具备法定资格的机构检测、试运行合格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九）向县（市）区燃气行政部门申请的，应同时提交县（市）区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的初审意见（原件1份）。

注：以上资料，由申请人按照顺序装订成册后上报。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1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审批表》
（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燃气企业经营许可项目，申请表格统一在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门户网站免费下载；其余县（市）、区的燃气企业经营许可项目，到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审批中心窗口免费领取）

 自2012年3月起，为减少申请人申报资料的往返次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凡申请人申报的我局各类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涉及的各项申报资料，应以Word文档、Excel文档、电子扫描件等形式，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中上传。

资料上传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窗口人员将于当日内（工作日的9：00—16：00为当日时间；16：00以后时间按次日时间计；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预审，并及时转相关业务处室进行前置审查。预审及前置审查通过后，窗口人员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正式接件时间，以申请人到窗口核验后正式接件时间为准。

电子资料申报、提交的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服务指南。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js.km.gov.cn/；或http://www.km-jsw.com/。   
   七、受理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理地点：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燃气企业经营许可项目，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受理(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乡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服务楼一楼，联系电话：3149836 3149829)；其余县（市）、区的燃气企业经营许可项目，由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审批中心窗口受理。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一）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燃气企业经营许可项目：申请人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后，窗口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窗口发出电子受理通知单）——系统自动转：
（1）液化燃气类：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初审——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2）其它燃气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

——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核发《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申请人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领取许可证。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二）其余县（市）、区的燃气企业经营许可项目：申请人递交申请材料——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初审——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液化燃气类：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初审——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2）其它燃气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
——市住建局窗口登记、核发《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1条。

十、办理时限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受理之日起4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1条。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有效期5年。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市燃气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14条。

十二、法律效力

取得《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方可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燃气经营。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及年检

《燃气企业经营许可证》每年审验一次。

06-2 燃气供应站（点）许可证核发

一、行政审批内容

具备燃气经营许可证的燃气企业准许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瓶装燃气供应站（点）、燃气气化站和混气站、燃气车辆加气站，行政许可项目。

二、设定依据

《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2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有数量限制，按照《昆明市燃气发展规划》进行许可。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4条。

四、审批条件

取得燃气供应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燃气气源；

（二）有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生产、储配、运输、充装、销售、计量设施和安全设施；

（三）有固定的、符合安全条件的经营场所；
（四）有管理制度和质量控制体系，并与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签订《安全经营服务责任书》；

（五）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具有相应资质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

其中瓶装燃气供应站（点），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置符合燃气发展规划的布点要求，总存瓶容积不得大于30立方米，房屋达到二级以上耐火等级，防火、防爆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二）总存瓶容积1立方米以下的瓶装燃气供应点，站内面积不得小于20平方米，其中瓶库面积不得小于10平方米；设置时其周围30米范围内不得有危险化学品经营店铺、配变电房、烧焊工场等火灾危险场所及医院、商场、娱乐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50米范围内不得有学校、幼儿园和重要公共建筑；有相互毗邻并采用防火墙有效分离的管理房和瓶库房。

（三）总存瓶容积1立方米以上，30立方米以下的瓶装燃气供应站，站内总面积不得小于80平方米；设置时其周围60米范围内不得有危险化学品经营店铺、配变电房、烧焊工场等火灾危险场所及医院、商场、娱乐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100米范围内不得有学校、幼儿园和重要公共建筑。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2条。 

五、申请材料

（一）《昆明市燃气供应许可证审批表》（原件3份）；

（二）申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供应站名称、地址、申请经营的供应站类别、办理人员姓名、联系电话等（原件1份）；
（三）设立供应站企业的《昆明市燃气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验原件）；
（四）供应站平面图并按《条例》规定标明与周围火灾危险场所及学校等重要公共建筑的距离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验原件）；
（五）提供供应站的管理制度和规范化服务标准（复印件1份）；
（六）供应站主要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2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昆明市燃气供应许可证审批表》
（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燃气供应站（点）许可项目，申请表格统一在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门户网站免费下载；其余县（市）、区的燃气供应站（点）许可项目，到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领取）

 自2012年3月起，为减少申请人申报资料的往返次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凡申请人申报的我局各类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涉及的各项申报资料，应以Word文档、Excel文档、电子扫描件等形式，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中上传。

资料上传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窗口人员将于当日内（工作日的9：00—16：00为当日时间；16：00以后时间按次日时间计；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预审，并及时转相关业务处室进行前置审查。预审及前置审查通过后，窗口人员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正式接件时间，以申请人到窗口核验后正式接件时间为准。

电子资料申报、提交的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服务指南。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js.km.gov.cn/；或http://www.km-jsw.com/。
七、受理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理地点：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燃气经营站（点）许可项目，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受理(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乡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服务楼一楼，联系电话：3149836 3149829)；其余县（市）、区的燃气经营站（点）许可项目，由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受理。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3条。

八、决定机关

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呈贡新区内的燃气经营站（点）许可项目，由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审批；其余县（市）、区的燃气经营站（点）许可项目，由当地燃气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3条。

九、审批程序

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滇池旅游度假区内的燃气经营站（点）许可项目：申请人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后，窗口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窗口发出电子受理通知单）——系统自动转：
（1）液化燃气类（液化气门市）：昆明市液化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2）其它燃气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管理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

——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核发《燃气供应站（点）供应许可证》——申请人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领取许可证书。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其余县（市）、区的燃气经营站（点）许可项目：由当地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受理、办证。不符合许可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3条。

十、办理时限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受理之日起4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3条。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

《燃气供应站（点）供应许可证》，有效期3年。

法律依据：《云南省城市燃气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14条。

十二、法律效力

取得《燃气供应站（点）供应许可证》，方可从事燃气供应。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及年检
《燃气供应站（点）供应许可证》每年审验一次。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35条。

06-3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核发

一、行政审批内容
准许昆明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从事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行政许可项目。
二、设定依据
(一)《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31条；
(二)《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建设部第73号令)第8条。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四、审批条件
（一）有不小于40平方米的固定场所；
（二）有2名以上工程系列和4名以上经市燃气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安装维修人员；

（三）有必备的安装、维修设备、工具和检测仪器及交通、通讯工具；
（四）有质量保证体系及安装程序文件；

（五）有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化服务标准。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31条。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报告内容应包含企业名称、住址、申请许可的类别（安装、维修）、办理人员姓名、联系电话等（原件1份）；
（二）企业从事安装、维修人员的《职业技能岗位证书》（复印件1份，验原件）；
（三）企业主要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职称证件（复印件1份，验原件）；

（四）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及安装程序文件材料（1份）；
（五）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化服务标准材料（1份）；

（六）企业拥有的安装、维修固定场所平面图及证明材料（1份）。
注：以上资料，由申请人按照顺序装订成册后提交。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31条。

六、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昆明市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企业经营许可证审批表》

自2012年3月起，为减少申请人申报资料的往返次数，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实行网上申报。

凡申请人申报的我局各类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项目，涉及的各项申报资料，应以Word文档、Excel文档、电子扫描件等形式，从“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中上传。

资料上传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窗口人员将于当日内（工作日的9：00—16：00为当日时间；16：00以后时间按次日时间计；双休日、法定节假日时间顺延），对申请人提交的资料进行预审，并及时转相关业务处室进行前置审查。预审及前置审查通过后，窗口人员将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

市住建局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正式接件时间，以申请人到窗口核验后正式接件时间为准。

电子资料申报、提交的具体操作方式详见“行政审批和管理服务电子窗口”服务指南。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js.km.gov.cn/；或http://www.km-jsw.com/。
七、受理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受理地点：由昆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受理(地址：昆明市呈贡新区锦乡大街1号市级行政中心综合服务楼一楼，联系电话：3149836 3149829)。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13条。
八、决定机关
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九、审批程序
申请人网上申报预审通过后，窗口人员及时通知申请人带各项申报资料原件至窗口进行核验。核验通过后正式接件（窗口发出电子受理通知单）——系统自动转：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燃气处审核并报局领导审批——符合条件的向申请人核发《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申请人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窗口领取许可证书。
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32条。
十、办理时限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自受理之日起4个工作日完成审批。

法律依据：《昆明市燃气管理条例》第32条。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有效期5年。

法律依据：《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管理规定》(建设部第73号令)第8条。

十二、法律效力
取得《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方可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维修。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及年检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许可证》每年审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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